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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組成變更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響應

已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生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C1所

載經修訂的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執行董事蘇惠清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孟慶斌

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之提名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長虹佳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祝劍秋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祝劍秋先生、趙其林先生、茆海雲女士、馬伴先生、

蘇惠清女士及周家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銘燊先生、高旭東先生及孟

慶斌先生。


